
北京中安质环认证中心 

关于发布《关于审核与审核记录雷同》的通知 

各部门、各分中心、办事处： 

电子化审核记录的普遍实施，为审核效率、审核深度和审核质量的提高，

提供了极大便利和帮助。与此同时，也个别审核人员存在复制、粘贴其他审核记

录，导致审核记录严重重复的问题。 

CNAS 认可评审，特别是 2018 年专项评审，CNCA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检查以及

中心内部审核、日常质量检查中多次发现部分审核人员存在此类问题。给中心和

本人带来极大风险。CNCA《认证机构管理办法》第十八条规定： “以下情形之

一的属于出具虚假或者严重失实的认证结论：……伪造认证档案、记录和资料的”。 

为了贯彻落实专项评审整改要求，中心修改并发布《北京中安质环认证中心

考核及奖罚实施办法》和《关于防止审核过程违规的措施及处罚规定》的同时，

决定开展一次“审核记录雷同问题专项检查”，以次杜绝此类问题的再发生。现

将蒋主任亲自起草的《关于审核与审核记录雷同》正式发布。此文件既是管理人

员学习和审核记录是否重复的判断依据，也希望所有审核人员认真学习理解和掌

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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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审核与审核记录雷同 

一、 概述： 

审核的基本要求是抽样，“样本”应是可追溯的。故审核应记录

样本的名称、批次及样本发生的时间、地点的等，并详细描述各样本

与“体系标准要求”及“产品要求”符合程度的正、负两方面的证据。

不应简单地记录“基本符合要求”。 

不同类型（初审、监审、再认证）的审核，不同时期的审核，样

本应是不一样的，不可能雷同。 

二、须通过抽样审核判断符合性的过程 

对于须通过抽样审核判断其符合性的过程，如合同评审过程、采

购过程等，各样本与标准产品要求的符合程度，也不尽相同。审核记

录正负方面的描述是不一样的。 

例 1：（以质量管理体系为例，下同）产品和服务要求的评审（合

同评审）：合同评审是查近一审核周期（近一年）的合同及评审，“样

本”是完全不同的。评审的人员，评审的结果，也不尽相同，审核记

录不应雷同。 

例 2：外部提供过程、产品和服务的控制（采购）： 

初审是对各采购产品（原材料、零部件）及外部过程的全面抽样

分别描述各分供方的基本情况，评价人、评价内容、评价结论也不尽

相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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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监审、再认证，审核的重点是新增供方的评价及对原供方的

重新评价，重新评价的抽样样本不应与初审一样，重新评价的方法与

初审也是不同的。审核记录不应雷同。 

例 3：产品的设计和开发： 

不同时期的设计项目，应是新产品或新型号的设计，如没有新产

品设计，应审核原设计项目的更改情况，或通过产品的生产检验，验

证原设计的成功情况。审核记录不应雷同。 

例 4:生产车间（施工现场）： 

审核不是罗列几本作业指导书，重点是审核各工序（过程）执行

工艺情况，每次审核现场观察到的生产产品的规格、型号、操作状况、

工艺参数是不一样，抽查的测量仪器仪表，千分尺、卡尺不应相同，

其计量日期，有效期也不应相同，抽查近期的生产原始记录，不可能

与上次审核时的“样本”相同。 

每次审核检查的人员能力，设备状况，包括人员培训、设备大中

修记录、维护人员保养记录，产品标识贮存，包装过程也不应相同。 

现场审核记录应是现场抽到的，看到的实际情况，不是罗列几个

作业指导书，不是空洞的描述。记录应是完全不同的。 

例 5：检验试验： 

抽查的是近一审核周期（近一年）的检验试验记录，每次审核的

抽样是完全不同的，审核记录应描述抽样的产品、生产批次、检验项

目、检验时间、检验人员及合格状况，对不合格项目应重点描述，并

跟踪处置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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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策划过程 

对于不适宜抽样的认证标准中的通用要求、不同类型、不同时

期的审核，其输入、输出内容也是不同的，审核记录也不应雷同。 

例1，组织环境： 

组织的环境，如外部环境，受国际、国内市场的影响，原材料价

格的影响，产品更新换代的影响等；不同时期，影响是不一样的。内

部环境，如设备陈旧，技术人员，技术工人不足，工艺跟不上新产品

研制的需求等。不同时期也是不一样，审核应详细记录这些环境及对

组织的影响，组织的应对措施监审还应检查验证上次应对措施的效

果，记录不应雷同。 

例2，管理目标： 

每次审核时，组织对目标的检查，实际达到的目标值是不同的，

组织通过对目标的考核，原因分析，提出的改进措施，或是否需要提

交目标值，每次审核的描述也是不同的。 

例3，内审： 

审核组成员不同，审核计划的安排不同，抽查内审记录涉及的部

门、条款不同。内审中开具的不符合报告内容不同，整改措施不同，

审核报告内容也不尽相同，外审时，应详细记录以上各环节基本情况，

不应雷同。 

例4，管理评审： 

应描述组织管理评审输入的具体内容，是否覆盖标准要求。而输

出，每次需改进的方面应是不一样的，改进措施、改进结果也是不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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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的。且监审、再认证时，还应审核上次管理评审改进措施的效果，

审核记录不应雷同。 

说明：如组织的内审、管理评审记录高度雷同，应严肃指出问题

的严重性，并开具不合格报告，要求重新提交内审、管理评审记录。 

四、 其他管理体系 

    EMS、OHSMS，初审是全面审核，审核记录中对体系的正负方面

的描述应全面、清晰。从初审后的第一次监审开始，关注的是“变化”，

如体系的变更，组织结构变更、人员变更、生产规模、生产产品、生

产工艺的变更，而导致环境因素/危险源的变更，同时也要关注国家

法律法规的变更，重点审核环境因素，危险源的变化及其现场控制，

有环境因素/危险源，特别是有重要因素的所有区域、过程（工序）

的现场控制、监视测量，是否能保持达标和管理目标指标，每次审核

记录不应雷同。 

五、对于不同组织，相似部门，各组织的具体情况，具体要求，

具体做法均不同，审核记录不应模仿，不应雷同。 

   审核的基本方法是“问、查、看”，每次审核询问的、回答的、现

场查到的、看到的，是不可能相同的。只要审核是真实的、认真的 

所有部门、所有过程、所有要求的审核记录是不可能雷同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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